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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用地边坡安全隐患治理工作的通知

各乡镇（街道）人民政府（办事处），雪峰开发区管委会，市人民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各国有企业：

为强化我市建设项目用地边坡安全隐患治理工作，防范和消除安全隐患，保障项目建设安全有序推进，现就规范建设项目用地边坡安全隐患治理工作通知如下：
一、明确边坡处置原则

建设项目在选址和用地报批过程中，须充分考虑现状地形条件和边坡安全隐患。原则上，放坡和边坡支护工程应在用地报批红线范围内实施。因受地块现状条件限制，确需在用地红线外实施放坡的，由项目业主提请项目挂钩的市领导召开协调会，研究讨论边坡安全隐患情况、支护工程实施的必要性、实施主体、主管部门、审批程序和资金筹措等事项。项目业主根据会议纪要确定事项，进一步委托地质勘查单位对拟实施放坡的地块开展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

对于经评估认定为地质灾害危险区域的，由属地乡镇（街道）、雪峰开发区或市属国有企业作为项目业主单位，按地质灾害治理有关规定组织开展勘查设计、预算审核、招标投标和实施工程治理、监测等工作；市自然资源局作为行业主管部门组织地质灾害防治专家对勘查设计方案进行评审，并在工程竣工后开展验收工作。

对于经评估不属于地质灾害危险区域的，但确实存在安全隐患的，可由市自然资源局根据评估报告出具同意实施边坡安全隐患治理的意见，由项目业主单位按照边坡支护办理相关手续并组织实施。

二、放坡和边坡支护的组织实施

（一）用地红线范围内实施放坡和边坡支护。在用地报批红线内实施放坡，边坡支护用地不纳入供地范围，边坡支护用地成本纳入片区土地开发成本，由市财政统筹；市招商办在项目招商协议内明确实际供地面积；市住建局负责指导项目业主（水利、交通、电力等工程除外）委托有资质中介单位编制边坡支护方案并组织专家评审；市自然资源局负责划定实际供地面积和边坡支护用地面积，对边坡开挖产生的剩余砂石料进行有偿化处置。项目业主负责开展预算财审、工程招投标，组织中标施工单位进场施工。

（二）用地红线范围外实施放坡和边坡支护。根据第三方评估报告（经评估不属于地质灾害危险区域的，但确实存在安全隐患的），市自然资源局出具同意实施边坡隐患治理的意见，并对边坡开挖产生的剩余砂石料进行有偿化处置；市住建局根据《福建省建筑边坡与深基坑工程管理规定》（闽建建〔2010〕41号）、《建筑边坡工程技术规范》（GB50330—2013）等文件精神，负责指导项目业主委托有资质中介单位编制边坡支护方案并组织专家评审，同时加强对边坡支护施工的技术指导，督促业主单位、施工单位和监理单位做好过程监管；市林业局负责指导项目业主办理用林审批手续；项目业主负责开展预算财审、工程招投标，组织中标施工单位进场施工。

三、资金筹措方式

建设项目用地边坡支护（或地质灾害治理）费用由项目所在乡镇（街道）、雪峰开发区、市属国有企业和项目业主等按照“谁破坏、谁治理，谁受益、谁出资”的原则合理分摊，具体资金筹措方案由项目挂钩领导在项目协调会上予以明确。

四、相关工作要求

放坡和边坡支护要依规依法办理用林、工程建设和涉矿处置等审批手续，施工过程中应按要求落实环保、水利和水土保持等相关部门的管理措施。

各单位按照职责分工、各司其职、形成合力，结合项目实际，切实做好边坡安全隐患治理工作，坚决防范地质灾害和施工安全事故，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项目建设顺利推进。

本通知由南安市自然资源局负责解释，自2026年1月22日起实施，有效期至2027年12月31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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